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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社区食堂的建议》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陈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社区食堂的建议》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为尽快让社区食堂重新运营，我们通过在辖区内张贴公告的方式广泛招募有食堂经营经验的商户。经过筛选和沟通，目前已成功找到符合条件的商户。目前，社区食堂正处于紧张的筹备阶段，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近期，该社区食堂将开门营业，满足周边老年群体的用餐需求。
陈进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复类别：A类
联系单位：新庄孜街道
联系电话：0554-2168956

2025年7月29日
…………………………………………………………………
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